
業已要求立卽停止敵對行動，

且已促請北輈鮮當局卽將軍隊撤至北緯．＼·八

度；

鑒悉聯合國韓國問題委員會報告書11 所稱北朝鮮

當局既未停止敵對行動，亦未將其軍隊撤至北緯三十

八度，是以亟須採取緊急軍事措施，以恢復國際和平與

安全，

復悉大韓民國籲請聯合國立卽採取有效步矇，以

保持和平與安全，

建議聯合國會員國給予大韓民國以擊退武裝攻擊

及恢復該區內國際和平與安全所需之援助。

第四士臼次會誤以七素

對一炁（南斯拉夫）通

過。 12

八十四（一九五O)．一九五O年

七月七 H 決議案

[S/1588] 

安全理事會，

業己斷定北朝鮮部隊對大韓民國之武裝攻擊構成

對和平之破壞，

業已建議聯合國會員國給予大韓民國以擊退武裝

攻擊及恢復該區內國際和平與安全所需之援助。

一．歡迎聯合國各會員國政府與人民對理事會一

九五O年六月二十五日及二十七日決議案八十二(

九五O)及八十三（一九五O) 所給予之迅速與有力支

持，以協助大韓民國抵禦武裝攻擊，從而恢復該區內之

國際和平與安全；

二．察悉聯合國會員國已將其願提供大韓民國之

協助通知聯合國；

三．建議所有遵照上述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提供軍

險及其他援助之會員國將此項部隊及其他援助置於美

利堅合衆國主持之聯合司令部指揮之下；

四．請美國指派此項部除之司令；

11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五年，第十六號，第四七四次合
議，第二頁（文件S/1507) 。

12 二理事國（埃及｀印度）未參加投票；一理事國（蘇維埃社
會主義共和國聯邦）缺席。

丘．授槽聯合n」令部駙酌情形於對北蒴鮮軍隊 fl

戰時將聯合國旗幟與各參戰國咄幟同時使甩；

入．浦美國將聯合司令部所採行動k斗酌向安全胛

事會具報。

第四七六次會詼以七炁

，t*逼過，素稹考三（埃
及：印皮、南斯拉夫），） 13

八十五（一九五O)．一九1f辶）年

七月三十一 H 決議案

「S/16577

安全理事會，

鑒悉韓國人民受北朝鮮軍隊繼續肆行非法攻擊所

遭受之艱難困苫，

對各國政府·各專門機關及各非政府組繳自動向

韓國人民提供協助，表示欣慰，

一．請聯合司令部負責決定韓國平民所需之救濟

與援助並於當地確立提供此項救濟罔援助之辦法；

辶請秘書長將所有關於提供協助救濟與援助之

表示轉達聯合司令部；

－．請聯合司令部就其救濟工作向安全胛事會提

具適當報告；

四．消秘書長這經濟暫社會理事會依照聯合國憲

章第六卜五條，其他適當聯合國主要及輔助機關，各麻

門機關依擄其與聯合國所締結協定之規定，及各適當

非政府組織對聯合司令部爲救濟與援助韓國平民而作

之請求，以及聯合司令部代安全理事會履行職責所潏

適當協助，予以協助。

菜四七九次會泯以如柔

，t~通過，全楫考一C南
斯拉夫）。 13

八十八（一九五0). －九1iO年

十一月八 H 決議案

[S/1892] 

安全理事會，

13 一理事國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）缺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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